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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促请所有国家彼此更密切地进行合作，特别

是交换有关防止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资料 ， 缔结特

别条约和（或）在适当的双边条约内列入特别条款，尤

其是针对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引渡和起诉问题；

12. 请各国政府提出它们的．意见和具体建议，特

别是关于是否需要增加一项或多项关于国际恐怖主义

的国际公约问题；

13. 璃认为了帮助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起因和

国际恐怖主义问题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应特别注意各

种局势，包括会引起国际恐怖主义和会危及国际和平

与安全的殖民主义、种族主 义和涉及外国占领的各种

局势， 以期在可行和必要之时 ， 适用《联合国宪店冲的

有关条款，包括其中第七rl ;

旦． 请秘书长：

(a) 根据会员国提供的材料，编写一份各国国

内法中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有关条款汇编；

( b ) 斟酌情况继续注意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内各

项建议的执行情况，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一

份报告；

15 . 决定将本项目列入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

临时议程。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

第－O五次全体会议

34/ 146.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

大会，

考虑到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纂有助于实施联合

国宪章第一和第二条所揭示的宗旨和原则，

注意到有必要在联合国主持下缔结一项反对劫持

人质的国际公约，

回顺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1/103 号 决

议，其中设立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

会，并要求它尽早草拟一项反对劫持人质的国际公

约，

又回顺其－一 丿L 七七年十二月十 六日 笫 32 / 148 号

和一九七八年 －1 -一 月 二十儿日第 33/19 号决议，

审议了特设委员会按照上述各项决议编节的公约

萃案，＠

通过《反对劫从人质国际公约»'井开放给各国签

字和批准或加入：公约全文列为本决议附件。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

笫一O五次全休会议

附 件

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

本公约各绷约国，

铭记着 ＜联合 l叶亢 J:t> ， 1中关维持1 引标和干与女个及促进

各 1 14 1,1 1 ] 人好关系IJ 合作的宗旨及原则，

帖别认识到 人人 ''f.f1《 111：界人权．，飞，、［＞＠和《公民权利和政

治权利 1引伈公约＞＠ 所规定的生白、 I.1 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，

重申q关介 1中心：心和《关 ，各国依联介 1 1il ，心汉E.1,i．从好义

系和合作的 11411-1、认 原则 f( ,i >＠以及大会丿［他仆关决议所阐明

的 什 I,4 人 民的 1'夺权利和 11 决原则，

考虑到劫持人 l贞丛引起国际社会严，r1关切的 'II！行，按照本

公约的规记， 对仕何犯劫持人｝fi1l！行者必须 1'．以起诉或寸1 胶，

深信迫切需安在各国之间发展因际合作，制订和采取有效

捎施，以防止作为困杯恐怖上义的表现的一切劫仆人航行为，

并对犯有此项罪行者 f以起诉和惩罚，

巳达成协议如下 ：

第 一 条

1, 任何人如劫扑或扣押片以杀死、伤打或继续扣押另一嘈

个人（以卜称“人质”)为威胁，以强迫弟二力，即朵个困家、某

个 1引际政府间组织、某个 (I 然人或法人或某一群人，作或不仆

某利中为，作为杆放人版的明／i~或暗示条件，即为犯本公约总

义他围内的劫持人1贞 ＇l中。

＠＜大会正式记求，第二 十四届会议，补编第 39 兮》 (A/

34/39), 纶四＼＇i 。

＠办217A(lll) 另决议．

＠给2200A(XXI) 号决议，附什．

＠第2625 (XXV)号决议，附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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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I 「：何人

(a) 图谋 U出人J贞，或

(b) I J ，财 I今或 1针 i从｝打札人／贞占 11,l i从 们 参 I j J t •],, 

也 1II]杆犯介木公约心义 1、的 'II: 1 r 。

茅 二 条

个j. ,畴缔约 IHI地伍照纶－ 条所竹、 'II' i 』． 的 i＇1,．旧fl处以迫当的

惩罚。

笫 三条

] . ｀ |l!8昭1.jl侬I 内如＇、＼人队的缔约 1 I斗，应采取匕 认为迫

、1,1 的一切楛施，以期缕和人顶的处扰，竹别）L设认使人硕获1!}

杆放， Ji·]·.入 J贡 ik杆后，如有必义＇ ， 便利人｝贞离 JI.0

2. 如缔约1计 已将 'I|！犯囚肋扎人质血获得的物品收忤，该

缔约 1讨应尽快将该物品 ．们还人｝贞小人或办一条所称第三 ，力，或

归还其还当罚丿如

笫 四条

各缔约1月）也合仆防止办一条加林 'II！打，扑别足 ：

(a) 采取一切实 I七上 ＂I行的扒施，以防止为在从领土内外

进行此夺犯罪行为而在Jl邻L内所竹的ifi 备，包栝｝灼l妏励、

以动、为划或参与．l)J J·,\人 ／贞 1 J为的个人、团体和组织0从领土

内从1tlI认活动的机雀

(b ) 交换悄报）卜协If1] 采取打政和从他还 令、月捎施，以 lliJ Il· 

此守II！行的发 小。

第 五条

.1. 每一缔约1付）、．y.采取必发的拈施来础立该 11~ 对弟 一 条

所称任何叩行的竹轨权，如果犯 'II'行为足，

(a) 发生在该冈领上内或在该 l叶炸记的船只或飞机 ． I ·.,

( b) 该困任何一个 1 1j L义所犯的 'IIH 』.，或经常J,lHI: l:j1汝别

上内的无困箱人（如该 I刊认为恰、1,1 时）所犯的 'II1伈

(c) 为了强迫该囚作或小仆某种行为；

(d) 以该国国民为人队，血该 I廿1 认为还当时。

2. 每一缔约国寸嫌疑犯在本 1 !；1 领土内， i仙小将该婕疑犯

引渡至本条第 1 款所指的任何 1叶家时， 也应采取必要捎施， 对

弟一条所称的叩行劭立Jl岱轨权。

3. 本公约不扑除按照国内认行使的任何刑•Jf.'1'.讳I}权。

第六 条

1. H 何缔约 1 1~ , 女II灿拭犯在其颌．上 内，汗hl IIJltI'i况打此

.,I'，，汉时，阰按照该 I 11iktI'，在进行刑 ·J~ 诉讼或 ;;w.Jt和J午听盂安

的 III间内扣招该人或采取且他机舱，以保证其 1订h i亥 11忱1 堎 1J、1 。

该缔约 1 小＇V \·, 则进 1 i 初步加1 介 ， 以介明 ＇I~ 实。

2. 个朵订ti 1 款所指的扣悄或！t他悄施， J勺 ii'. Ull 1\ l如通 'l”

或纾由联合国秘书长迫仇ll,

(a) 犯叩地 1斗家；

(b) 彼强迫或被图谋强迫的旧袋

({') 披强迫或衱图以强迫的 I,l 然人或法人为该 1引困民

的 j l(j 家；

(d) 人原为该国国民的困家，或人顶在该国领上内纾常

}Mi的 I 叶家；

(e) 嫌疑犯为该 l付国民的 1叶 家 ， 如为无同挤人时，妞股

犯在该It4领土内经，.忙 ），lHt的因众

(f) 彼强迫或衱图 i从强迫的 I司卧政府间组织；

(g) 丿［他任何打义 l 付冢。

3. 儿依本朱办 1 炊衱采取捎施的仕何人1j权；

(a) ．）心刁、迟延地与最近的本国或打权打几处汀联系的

囚家的还当代农取得联系，如为儿凶箱人时，贝11 打 Jl经常居住

地l~I 豕的还当代农取得联系：

(h) 受到1．还因豕代衣的探视。

4. 本条钉~3 放所指权利的行使， 应符合婕疑犯0i在［计的

呾l！规农，但以这些法律规祁能充分实现本条办 3 款给千这种

权利的原定 上1 的为限。

5. 本条奶 3,：次和给 4 款的规定 1、得妨 li'Wx 办 11 条纶 l

款 (b)项规延 11管轨权的 if何缔约困邀i,'i红 1才 1讨协委员会 ·,J

嫌疑犯处立联系和 “ij t j探视的权利。

6. 进行本条办 l ~众所规定的初步阱介的国家， 泣尽速将

阀介结果通知个条纶 2 坎所指的日家或组织， Ji说叽它丛否4.j

总行使管辖权。

第 七 条

对谦疑犯捉起公沂的缔约 1对 ， 应按照其法仆将沂讼的最后

纨呆通知联介1问秘书长。联合 1引秘书长J`v．将此坝资料轧送儿他

仆义1l扣尔和4l义 l:1、I 阮政府间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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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丿＼ 条

． ．．．一 ～

｀ 十一条

侬上内发现嫌疑犯的缔约 114 , 如 4 ；杆 i亥人 ，月 旗． l·V. ，这

儿例外地而且刁订仑 ' l|！行是否{1•: Jt饮 l 内发＇1, 心过 1亥 1 1位、仆规

定的程Jf，将案什送交 i亥 1叶 i 行机义，以使促起公诉。此守机

义）炕桉该 11~/L i l收t.f11HT iIIi 许通严 ，r（ ＇IÌ 1 !· 朵 f'I 的）．i式仆出判决。

1. 

2. ＂．何人 1从第 ．余 所称 f 「 fIII 'IIl h: lfi h支起 诉 II寸， 应 保 i,I．他

在诉讼的所 {1阶段受 i~l 公｀l／． 从遇 ， 包拈，I,｛l.他所在地 1 1寸 ｀豕法 i ll

炾定的一一 切权利和保停。

第 九 条

l. 

总，

依照本公约提出引渡从 心艇犯的要求个 i!｝ J'． 以 11,l

如果收到此项要求的缔约 1111 付允分押 rlt.t-11 估：

以帘一条 1所称 'II！ 行为？111 1叶(IJt占II 力 1 液要求 ， iI I l I 的

在 1， 因从一人的利1肚、本教． I K1 店、民朕根陈或政治见侬if1i)'

(a) 

以起诉或惩罚 1

、
'
,

、
,
，
、
丿

b

i

心
一

((( 

2. 

或

该人的处堍可能因以下则由曲受损，l伈

个炊 (a) 项所述的 ir. （III则 由，或

付权行使保护权利的国家的还 ：片机人儿法 l..i Jl 联

z 
刀~.

入 j勹个公约所述的1I1行，儿在适）II干缔约 l!4 间的）所仆

引渡杀约和办法中 与个公约不相容的各项规定，在各缔约因之

间均被仔改。

第 十 条

l . 尔·~·条所称各项叩行，均应视为缔约因间现有任何引

渡条约已经列为可以引渡的 ＇l市。各缔约困承诺在以后彼此

间缔结的所有引渡条约中将此种罪行列为可以引渡的 'II！行。

以订仆条约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围，如收到尚未与该缔

约困订立引渡条约的另一缔约因的引渡要求，被诮求出得自行

决定将本公约视为就给－·条所称＇小行进行引渡的法tt！根据。寸 1

液应依照被诮求因法律所规定的其他条件进行。

2. 

3, 不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的各缔约 1刊应承认纶一条

所称罪行为彼此之间可以引渡的 'II！行，但须符合被访求囡法flt

所规定的条什。

为了缔约冈间引渡的目的， 第一条所称罪行应视为不

仅发生在实标发生地， 面且也发生在按照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

须矶立其管粘权的因家的笘i土内。

4. 

伯

1. 各缔约 1 Ij k·} 就办 杂 l沂休 'II`行促起的J~J ·J~ 诉讼 ，，i, I,: 

什 1 ,','t i 蚊人 l礼度 11:J 协助，包括提供它 Ii l. i．肘的）J iI} it·) 和 1 )；所 ·,1,;

· IJJ i正斟．

2 . 个 ，长冶 J,；入的 l见 ；止小 1,v 说 II[1 I 「何丿 l 他沃勺 ， 1 , 入 1'i

HItLI!t , ,lil笔 }J卜 LVl l彴义 f`r 。

第 十 二 条

在关 千保护故争受仇片的一九四丿凶 1 1 内 1,L 各顶公约＠

或这此公约的附加议定书 11I 以还 Ill l． 某－劫书人l贞行为 ， Ji. ll 

个公约缔约 1 付 ·、之 各该顶公约约束， h }iif．起诉或交出劫恃人 J!Ii

片的悄况卜．，个 公约 -1~ili Ill I 气儿四丿凶· 1 l 内儿各顶公约及 j l.

议巫 IS中听称的武裴冲火中所进行的肋扑人欣 行为，包栝

儿七 七仆: :-:j~ - . ',J附）JII 议定 II＠沈 · 茶沉 4 ，次所捉到的武妆冲

灾一一－即各 l kf 人民为行使＜联合 1 叶.儿 ,·；；>.fll 《 关 l· 各 1 4 依吠合 1 d

．忙 ，代 建、．I：友好义系和介作的 1引切、认原则订 ，，心所闸 IIJI 的 !' I 决权

利 1旬进行的反抗硝民统治和外 1 1~ 占 ~j 以及反抗种欣 I．． 义政权

的武裴冲突。

茅十 三 条

如果 'II' 行（义友＇1：在～ 个 1叶豕内，面人顶和嫌疑犯邵丛该I 叫

国民 ， Jl谦疑犯也怂在该国领 1： 内被发现的，本公约 l!P 4勺适

川 。

第十 四 条

木公约仕何炾定均 4书得角i 杆为可以违背＜联介 1'4 先农＞，校

飞一国的讨！土完整或政治独立。

第十 五 条

本公约的条款不应影咱本公约通过之 II 已经生效的各 坎

阰护条约在各该条约缔约国间的迫川I 11 1．本公约缔约 1计 4汛得对

Ji：非此等 ｝比护条约缔约 1iq的个公约另－·缔约 1斗拔 JII 此夺庇护

杀约。

第十 六 条

) .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缔约 l !il之间关 J·本公约的 蛁杆或

迫JI切面的任何个沿， 如不能谈判婷决， 经缔约 1名1－力要求，

t，v．交付仲裁。如果 H要求仲裁之 上1 起六个月内， ．、，仅Jt 各方不能

＠联合国（（条约正缄),奶 75 巷 ， 办 970 - 973 勺。

@A/32/144 , 附i＇l· 一 。



儿． 根据第六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305 

就 1, ,, 战的组织达成协议， 什何 ． h得依昭仆，1 阮认院视约》促

出 i,，球，将 'i1端捉父l斗付斗、阮 ',!i .11 11 。

2. 1护 I斗家在鉴署或批汁i个公约或加入不公约时，得卢

IUl i亥 l 1il 小受个条 tl'\ 1 款的约束。八他绵约国对1．作出这项保悄

的任何练约国，也小受个朱奶 1 款的约束。

3. 依照本条办 2 ，次的规定什． 出保凶的什何绵约 1 11 , 得随

时通知联合 1叶秘书 1(. !lk l l Il i亥顶保悄 。

第十七条

1. 本公约在－..儿八 勹仆I 丿 I --:_·I·· 11 以前 ii: 纤［约 If~

介囚总部 Jr放给所仆I 14 家签 j,,． 0

2. 本公约须纾批汁l。批计1 1沁．，文（［联介冈秘书 l`

3. 个公约开放给任何 1q ．豕加入。加入 1，；伈夕汁（联合旧秘

1m. 

第十八条

1. 本公约1、V. 1,I 订~ ..:. I· ::. 1分批汁l 书或 1JII 入 II 交｛（联合囚

柲 l} 长之后办 ···. |·天 JI·始／l．效。

2. 对 J·.在U'，二· I 二份批廿I B或加入 II 父{f·后批计1 或 JJII

入木公约的 1,j- (·t~ 家，木公约 1勺（，该 114 交｛i 贝批计1 1＄或 IJII 入 1 ，；

J；；笱 芞 I · 天对该日开始'|效。

第十九条

1. 仔何缔约 1 ii得 J11 书而通知联合 1付柲 l讥 K 退 出本公约。

2. 在联合国秘书长桵到通知之 II 起 － ·仆后，退出即行 'I·.

效。

第 二十 条

本公约原木应交存联合l11 秘书长，丿［阿拉伯文、中文、 萸

文、法文｀俄文和酉班牙文各文木J七h 1司笭效力。联合 l tl 秘书

长应将本公约的正式副本分送所打 l付豕。

木公约于...………在纽约开放签才：，今下列笭署）、 夕在各 (I

政府正式授权，在本公约1笭字，以昭信守 。

＠公约千一九七九年1二月十八 fl 开放衿字．

34/147.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

特别委员会的报告

大会，

重申支持《联合国宪章呼阐明的宗旨和原则，

回顺其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 992 (X) 

号、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第 2285 (XXII) 号 、 一九六

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2552(XXIV) 号、 一九七0年十

二月 十一 日第 2697 (XXV) 号、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

四日第 2968 (XXVII) 号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

第3349(XXIX) 号决议，

又回顺其关于加强联合国作用的一九七二年十一

月二十七日第 2925 (XXVII) 号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

-＋日第 3073 (XXVIII) 号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

日第 3282(XXIX)号决议

特别回顺其设立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

别委员会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499 (XXX) 

号决议及其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第 31/28 号、

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/ ,15 号和一九七八年十二

月十六 日 第 33/94 号决议，

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，＠

注意到在履行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方面取得了进

展，

回顺其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四次全体会议

通过决定，将题为“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争端＂的项

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议程，

注意到特别委员会成员和其他有关国家彼此间举

行会前协商对促进委员会完成任务可能具有重要性，

考虑到特别委员会尚未完成委托给它的任务，

l .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

员会的报告；

2.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继续工作，执行下列委托

给它的任务：

兮《大会正式记从，打厂，十四屈会议，补编 ;;f'i 33 勺》 (A,I

34 少,' 33) 。




